
中央選舉委員會新聞稿 

                 中華民國 96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五） 

【   】中央選舉委員會 26日舉行委員會議，審查通過王建

煊先生所提第 4 號公民投票案，連同日前已公告的游錫堃  

先生所提第 3號公民投票案，將於 97年 1月 12日舉行投票。 

    中選會 26 日委員會議中討論通過「全國性公民投票案

第 3 案、第 4 案工作進行程序表」，函送各級選舉委員會辦

理，另分送有關機關參考。 

    中選會表示，程序表之重要工作日程包括： 

（一）96年 10月 30日 發布公民投票公告 

（二）96年 11月 15日至 12月 31日辦理公民投票意見發表

會或辯論會 

（三）96年 11月 20日前公民投票公報製版完成 

（四）96年 12月 5日前公民投票公報印製完成 

（五）96年 12月 23日編造公民投票權人名冊完成 

（六）96年 12月 23日至 27日投票權人名冊公告閱覽 

（七）96年 12月 28日至 29日查核投票權人名冊更正情形 

（八）97年 1月 8日公告公民投票權人人數 

（九）97年 1月 9日前公投票印製完成 

（十）97年 1月 9日前分送公民投票公報及投票通知單 

（十一）97年 1月 10日公投票發交鄉（鎮、市、區）公所 

（十二）97年 1月 11日公投票發交投票所主任管理員及佈

置投票所 

（十三）97年 1月 12日投票日 

（十四）97年 1月 18日前審定公民投票結果 

（十五）97年 1月 18日公告公民投票結果 


